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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３日

省直和中央驻豫有关单位扎实开展

“两条例” 执法检查迎检工作

省人大常委会７月２６日召开优化营商环境执法检查动员会

以来,３５家省直部门和中央驻豫有关单位高度重视、积极行动,

按照 «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检查国务院 ‹优化营商环境条例›和

‹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›贯彻执行情况实施方案»的要求,

全面开展自查工作,扎实做好迎检准备.

一是贯彻会议精神有 “速度”.各单位第一时间组织传达学

习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动员会会议精神,对迎检工作进行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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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.省法院、省公安厅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河南省税务局

和省电力公司等１２家单位迅速健全组织机构,明确责任部门、

时间节点和工作流程,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工作.截至８月２０日,

省财政厅、人行郑州中心支行、河南证监局等１３家单位已基本

完成自查工作.

二是落实工作方案有 “深度”.省检察院、省发展改革委、

省教育厅、省商务厅、省审计厅和省广电局等２３家单位主要领

导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,逐条逐款分解任务,形成了详实

的工作方案.省人民法院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电力公司等６家单

位分别成立工作专班,进一步压实了主体责任,提高了工作效率

与实效性.

三是对照自查有 “力度”.省发展改革委召开 “构建亲清政

商关系、优化营商环境”电视电话会议,对９个方面３０项重点

任务进行分工部署,系统梳理了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５类２２个

问题,督促有关单位加快落实;省财政厅持续抓好影响政府采购

公平竞争专项清理工作,累计清理备选库、名录库、资格库２６６

个;省审计厅创新举措,坚持专项监督、日常监督和大数据监督

相结合,不断加大审计监督力度,积极促进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

地见效;省水利厅对 «河南省 ‹河道管理条例›实施办法»等

１１部省政府规章、９个省政府规范性文件和１４６个省水利厅规范

性文件进行了清理与修订;省卫生健康委对涉及优化营商环境和

民法典相关内容的２３０件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,对４部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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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有效的省政府规章中不合理罚款规定内容进行梳理;省电力公

司狠抓 “三指定”(供电企业对用户受电工程指定设计单位、指

定施工单位、指定设备材料供应单位)专项整治,组织市县供电

公司领导人员、关键岗位人员签订 “三指定”问题治理工作责任

状、承诺书,构建防范机制;郑州海关及时调整精简行政许可事

项,企业需提交的单证材料减少７０％以上,同时全面实施 “多

报合一”,进出口整体通关时间缩减了一半;人行郑州中心支行

出台８项配套政策,带动全省普惠小微企业上半年贷款余额同比

增长２２％,较上年同期提高４６个百分点.

四是宣传 “两条例”重 “广度”.省广播电视局多层次、全

方位开展 “两条例”宣传工作,全面做好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动

态报道,通过开设专题、专栏进行深度解读,推出系列问政栏

目,直面重难点问题,倒逼职能部门转作风、提效能,助力加速

优化营商环境,为优化营商环境创造良好舆论氛围.河南证监局

广泛宣传 “两条例”,通过组织 “联企业、联地市、联发行,送

政策、送人才、送资本”专项活动,联合开展 “一市一主题”专

题培训,帮助企业解读 “两条例”规定的内涵、精髓,为企业上

市融资政策等支持;省检察院积极搭建检企直接联系平台,通过

召开座谈会、开展 “检察开放日”、建立检察长联系企业制度等

方式,与市场主体面对面交流,有针对性的查找 “两条例”宣传

的盲区,进一步提高了 “两条例”的社会知晓度.

五是统筹迎检有 “温度”.省直和中央驻豫有关单位统筹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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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发展、疫情防控、灾后重建等工作,围绕中心,服务大局,紧

扣 “两条例”内容,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和时代需求,结合 “万人

助万企”活动,扎实推动 “两条例”贯彻落实.省卫健委针对群

众关心的热点,坚持问题导向,强化要素保障,紧密结合 “十四

五”规划的制定实施,在制度建设、完善机制上下功夫,认真落

实好 “两条例”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;省市场监管局针对企业发

展的难点,积极开展信用修复服务,在全国率先出台严重违法失

信企业信用修复机制,累计移出严重违法失信企业１４万户,释

放纾困注册资金２９５亿元;省生态环境厅针对社会关注的难点,

不断深化 “放管服效”改革,积极主动服务 “六稳”“六保”,全

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,不断改善全省生态环境质量.

　报:省人大常委会主任、副主任、秘书长

　送: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任、副秘书长、机关党组成员;

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、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主要

负责同志;

省委、省政府办公厅;

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,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机构、办事机构

　发:省直有关部门、中央驻豫有关单位;

各省辖市人大常委会、济源示范区人大工委;

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各处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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